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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5/201512/t20151207_455684.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37137137137 号号号号））））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有关要求，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健康规

范发展，质检总局制定了《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现予发布（见

附件），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范 

 

质检总局 

2015 年 11 月 24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    

备案管理工作规范备案管理工作规范备案管理工作规范备案管理工作规范    

 

第一条 为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信息备案管理，制

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是指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包括跨

境电子商务商品的经营企业、物流仓储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运营企业和与跨境电子商

务相关的企业。  

本规范所称跨境电子商务商品，是指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销售的进出口商品。 

第三条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经营

主体备案信息。 

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经营企业在商品首次上架销售前，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商品备案信

息。 

第四条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通过信息平台向检验检疫机构备案信息。质检总局建设

统一的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监管系统管理备案信息。 

地方政府建有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平台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通过公共信息平台

向检验检疫机构备案信息。 

地方政府未建有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平台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通过检验检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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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认可的信息平台备案信息。 

第五条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信息实施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管理。同一经营

主体在备案地以外检验检疫机构辖区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无需再次备案。同一经营主体

在备案地以外检验检疫机构辖区销售同一种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的，无需再次备案。 

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及时向检验检疫机构更新备案信息。 

第六条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通过信息平台提供“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信息”

（附 1）。 

第七条 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经营企业应通过信息平台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备案信息”

（附 2）。 

第八条 发现以下情形的，备案信息无效： 

（一）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备案信息与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展示信息明显不符或存在严重缺陷的； 

（三）提供禁止以跨境电子商务形式进境商品信息的。 

第九条 以下商品禁止以跨境电子商务形式进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进境物； 

（二）未获得检验检疫准入的动植物产品及动植物源性食品； 

（三）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危险货物品名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

规章范本>附录三<危险货物一览表>》、《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名录》和《中国严格限制

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的物品； 

（四）特殊物品（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的生物制品除外）； 

（五）含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核生化有害因子的产品； 

（六）废旧物品； 

（七）法律法规禁止进境的其他产品和国家质检总局公告禁止进境的产品。 

以国际快递或邮寄方式进境的，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名录》的要求。  

第十条  本规范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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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1111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信息    
 

1111              

  

        

        

        

           

                             

2222         

    

    

    

    

    

    

3333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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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诚信经营承诺书质量诚信经营承诺书质量诚信经营承诺书质量诚信经营承诺书（（（（参考格式参考格式参考格式参考格式））））    

 

为保证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本企业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检验检疫及商品质量安全、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商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 

二、对经营的商品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商品质量安全和商业

信息安全。 

三、建立对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的质量管控制度，包括质量安全评估制度、商品召回和主动

报告制度、商品溯源管理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等制度，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

测报告或者自我合格保证声明等质量证明文件。（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企业适用） 

四、建立对平台入驻商家和销售商品的质量管理制度，包括质量安全评估和监测制度、质

量问题投诉处理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企业和产品准入和退出机制等制度，落实前置约

束、信息披露和首问负责等质量管理责任，从源头杜绝售假行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适

用） 

五、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将全部质量安全信息通过网站明示，对所销售商品质量标准与

中国标准存在差异的商品，作出明确提示。在交易过程中就消费者个人自用承诺向消费者进行

提示和要求确认，并保留相关记录。 

六、不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和不得以跨境电子商务形式进境的商品。 

七、按照检验检疫监管要求配备有关设备设施。 

若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本承诺，本企业自愿接受检验检疫部门按规定作出的相关处理，

愿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企业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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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2222    

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备案信息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备案信息    
 

1111          

  

2222          

备提  

 

/  

3333                 

 

 

 

    

4444                 

 

 

 

 

 

5555              

 

 


